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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
金转移支付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4〕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有关地州市财政部门开展了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中央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工

作，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和绩效目

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我区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资金共计 0万元，用于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

2022年 10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2〕384号）下达我

区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1897万元。

2023年 6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3〕118号）下达我区 2023

年-1897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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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专项名称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0

执行率分值（10）其中：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1.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

2.降低能源领域碳排放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权重（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支持公共可再

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数

量

7个 40

指标 2：支持公共可再

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规

模

9.4841兆瓦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改善无电地区

用电条件
是 10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1：非化石能源电

量比重
稳步提升 10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 2：二氧化碳减排 稳步提升 1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无电地区电力

用户满意度
≥9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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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补助资金的通知》（新财建〔2022〕193号）1897 万元，自治

区《关于下达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新财建〔2023〕126号）-1897万元，下达新疆 2023年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共计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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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在下达-1897万元预算时明确：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

力系统项目应优先足额拨付至 2022 年底。由于财政部已于 2022

年向自治区足额下达了中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1897万

元，用于目录内公共独立系统项目 2022年运维补助，故财政部根

据实际情况，调减了 2023 年提前下达的 1897 万元补助资金，并

明确 2023 年补助资金将在 2024 年由财政部审核拨付。因自治区

2023年度获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预算为 0万元，自治

区财政厅在分解下达-1897万元资金预算时，未随文分解下达绩效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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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度中央下达我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总资金

0 万元，资金到位 0万元，到位率 100%，其中，2022年 10月中

央下达我区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1897万元，2023

年 6 月中央下达我区 2023 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1897

万元。

2023年度自治州各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运维企业投入资

金 866万元，资金到位 866万元，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用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总计 866万元，共计执行 866万元，执行率 100%，其中：

中央资金 0万元，其他资金 866万元，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2023 年 6月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执行情况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中央资金（万

元）

其他资金（万

元）

执行数（万

元）
执行率（%）

1 新疆中兴能源有限公司 0 722 722 100%

2 大唐巴州能源有限公司 0 90 90 100%

3
龙源阿拉山口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技开发有限公司
0 54 54 100%

合计 0 866 866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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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号）、《关

于请提供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需求情况的函》（财建便

函〔2023〕872号）等文件工作要求，自治区各地州市财政认真审

核补贴对象、享受补贴的具体条件及补贴标准，严格按照补贴资

金申请程序，申报补贴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认真

审核企业申报补贴资料，及时拨付企业补贴资金，支持自治区目

录内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发电项目。

总体来看，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做到专项资金全部

用于目录内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发电项目运行维护，进一步

改善自治区无电地区用电条件。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号）

文件要求，按照据实测算补助资金，对超出销售电价的维护成本

部分给予不超过每瓦每年 2元补助资金的原则，经自治区发改委、

财政厅共同研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

财政经费专题会议审定后确定资金分配结果，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部《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号）

工作要求，自治区财政厅将项目资金预算及时下达至项目单位所

在地州市，有关地州市也能及时将资金预算分配下达至有关县市



- 9 -

区。

3.资金拨付合规性

2023年度无财政资金用于该项目，资金均由企业自行投入。

有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的年度，各级发改（能源）部门严格按照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按程序提供资金支付相关资料，经审核无误后

由财政部门审核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拨

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

各级发改（能源）、财政部门按照上一年度专项资金申报要

求，指导各单位严格申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并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将资金拨付至相关企业。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号），规

范审查有关地州市和企业开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使用

情况，及时跟进项目资金执行，项目资金执行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关于加强和规范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结果应用的通知》（新财预〔2022〕5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自

治区发改委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进一步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及绩效自评价，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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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经自查，在资金拨付、监管等方面，各地严格按照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通过支持目录内公共可再生

能源独立系统发电项目运行维护，有效改善了自治区无电地区居

民用电条件，促进新疆可再生能源产业实现安全发展、清洁发展、

节约发展。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数量指

标，指标值为 7个。我区实际完成 4个，完成率 57.14%，偏差率

为 42.86%。偏差原因是自治区 2023年实际运行的目录内公共可再

生能源独立系统共 4个，财政部在向自治区下达 2023年度绩效目

标时，使用的是自治区 2022年的申报数据，后续自治区在向财政

部申报 2023年补贴资金时按 4个项目申报，2024年财政部下达补

贴资金也按 4个项目下达。

b.财政部随文下达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规模指

标，指标值为 9.4841 兆瓦。我区实际完成 4.33056 兆瓦，完成率

45.66%，偏差率为 54.34%。偏差原因是自治区 2023 年实际运行

的目录内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共 4个，规模 4.33056兆瓦，财

政部在向自治区下达 2023年度绩效目标时，使用的是自治区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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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申报数据，后续自治区在向财政部申报 2023年补贴资金时按

4个项目申报，2024年财政部下达补贴资金也按 4个项目下达。

（2）质量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3）时效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改善无电地区用电条件指标，指标值为是，

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3）生态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非化石能源电量比重，指标值为稳步提升，

我区实际完成稳步提升，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二氧化碳减排指标，指标值为稳步提升。我

区实际完成稳步提升，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4）可持续效益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效益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实施项目公示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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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实施项目公示无异议率指标，指标值为：

10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c.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实施地周边群众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

＞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的绩效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数量指

标，指标值为 7个。我区实际完成 4个，完成率 57.14%，偏差率

为 42.86%。偏差原因是自治区 2023年实际运行的目录内公共可再

生能源独立系统共 4个，财政部在向自治区下达 2023年度绩效目

标时，使用的是自治区 2022年的申报数据，后续自治区在向财政

部申报 2023年补贴资金时按 4个项目申报，2024年财政部下达补

贴资金也按 4个项目下达。

b.财政部随文下达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项目规模指

标，指标值为 9.4841 兆瓦。我区实际完成 4.33056 兆瓦，完成率

45.66%，偏差率为 54.34%。偏差原因是自治区 2023 年实际运行

的目录内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共 4个，规模 4.33056兆瓦，财

政部在向自治区下达 2023年度绩效目标时，使用的是自治区 2022

年的申报数据，后续自治区在向财政部申报 2023年补贴资金时按

4个项目申报，2024年财政部下达补贴资金也按 4个项目下达。

（2）超额完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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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超额完成的指标。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督促企业做好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系统日常检修维护，

确保无电力地区居民用电供应。二是督促享受奖补资金的企业加

大资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扩大装机规模，争取得到更多中央

奖补资金支持。三是要求相关地州市加大对企业监督力度，对企

业申报补贴条件、装机规模数据等严格审核，避免产生补贴资金

测算不准问题。四是指导有关地州市及时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拨付至企业，督促企业认真落实下达的绩效目标任务。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

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3〕118号）规定，单位自评

标准是：预算执行 10分、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经自评，2023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

助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4.57分，其中：预算执行 10分、产出

指标 44.57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自评

结果为“优”。

（二）本次绩效评价结果根据企业实际补贴情况填写，结果

真实有效。在自评中未发现其他问题。

（三）绩效自评结果将在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

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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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

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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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专项（项目）

名称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

门
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地方主管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

局）

资金使

用单位

新疆中兴能源有限公司

大唐巴州能源有限公司

龙源阿拉山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资金投入情

况

（万元）

全年

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866 866 100%

其中：中央补助 0 0

地方资金 0 0

其他资金 866 866 100%

资金管理情

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合理 无

下达及时性 资金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绩效管理符合要求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定期调度项目进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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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

2.降低能源领域碳排放

1.增加可再生能源消纳

2.降低能源领域碳排放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指标 1：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

独立系统项目数量
7个 4个

指标 2：支持公共可再生能源

独立系统项目规模
9.4841兆瓦 4.33056兆瓦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指标 1：改善无电地区用电条

件
是 是

生态效

益指标
指标 1：非化石能源电量比重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生态效

益指标
指标 2：二氧化碳减排 稳步提升 稳步提升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无电地区电力用户满

意度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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